
 

 

 

合教秘〔2021〕115 号 

 

关于做好 2021 年秋季学期 

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主管部门，各市管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-2022 学年学生资

助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秘〔2021〕324 号）文件精神，切实做好我

市学生资助工作，现就 2021 年秋季学期学生资助工作相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落实各项政策。对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按原政策

执行资助。继续做好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比对、统计、上报

工作，各级各类学校应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将省内户籍原建

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资助情况填入系统。对特殊群体学生给予

重点帮扶，按政策要求落实兜底保障。对受疫情或洪涝灾害影响

的家庭学生要摸清底数、主动资助。对符合免学费政策条件的学

生，入学时直接免收其学费，不得“先收后退”。 

二、突出管理规范。各地、各校对绩效评价中出现的问题，

要及时整改，进一步规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进一步强

化管理制度、管理责任、资助程序、资金管理、信息管理，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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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资助规范化管理水平。要规范校内资助资金使用，切实做好

各类奖助项目的评审发放，并确保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 

三、做好系统维护。各地、各校要认真维护全国学生资助管

理信息系统和我省“系统”信息，务必做到系统人数、项目、金

额与实际发放情况完全一致,确保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系统填

报数据将作为年终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。 

四、加强政策宣传。要做好开学阶段资助政策宣传工作，做

到应知尽知。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学校，要在每间教室制作

长期保留的资助政策宣传画或宣传栏。继续开展“两节课”、“百

千万”走访等资助宣传主题活动，并将活动开展情况总结（包括

活动开展情况，覆盖学生数、学校数、参与活动教职工数，活动

成效等内容）于 11 月 15 日前将电子版发送至HFZZ123@126.com。 

五、继续做好 2020-2021 学年中职国家奖学金评审、发放和

材料报送等工作（另行布置）。 

联系人：王欣，联系电话：0551-63505193。 

 

附件：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-2022 学年学生资助工作 

的通知 

 

合肥市教育局 

2021 年 9 月 10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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